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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或“保荐人”）

及其保荐代表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定

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出具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真实、准确、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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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达药业”、“发行人”、“公司”）

拟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规定，同意向

贵所保荐贝达药业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

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简介 

中文名称：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tta Pharmaceuticals Co., Ltd.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中路 355 号 

注册资本：403,024,292 元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2013 年 8 月 29 日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3 年 1 月 7 日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贝达药业 

股票代码：300558 

法定代表人：丁列明 

董事会秘书：吴灵犀 

联系方式：0571-8926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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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号码：0571-89265665 

邮政编码：311100 

公司网址：www.bettapharma.com 

电子信箱：betta0107@bettapharma.com 

经营范围：药品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药品生产（凭许

可证经营），从事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由海归博士团队创办的，以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药物研究和开发为

核心，集医药研发、生产、营销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始终牢记

“Better Medicine, Better Life”的使命，坚持新药研发，以肺癌治疗为布局重点，

深耕恶性肿瘤治疗领域。 

2011 年，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家 1.1 类新药埃克替尼（商品名称：“凯美纳”）

获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并开始上市销售，为公

司收入及利润带来快速增长，并成为公司收入及利润的主要来源。 

公司针对恶性肿瘤等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持续增加新药研发投

入，恩沙替尼已于近期在中国获批用于二线治疗 ALK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恩沙

替尼一线治疗的全球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正在推进，有望成为首个由中国企业主

导在全球上市的肺癌靶向创新药。 

（三）核心技术 

公司主要产品埃克替尼主要包含以下两项核心技术： 

1、“新型作为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稠合的喹唑啉衍生物”（申请号：

CN03108814.7）为公司自主创新研发，主要提供了埃克替尼的化合物结构，属

于国内领先的技术。埃克替尼是一种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激酶抑制剂，

能阻断和癌细胞增殖、转移等相关的 EGFR 信号传导，从而达到临床抗肿瘤治疗

效应。 

2、“埃克替尼盐酸盐及其制备方法、晶型、药物组合物和用途”（拥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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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明专利，申请号：CN200980100666.1；香港发明专利，专利号：HK10111360.7；

澳门发明专利，专利号：MOJ/001034）为自主创新研发，主要提供了埃克替尼

盐酸盐的晶体结构、药物组合和制备方法，属于国内领先的技术，基于该技术的

产品埃克替尼是国内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 

（四）研发水平 

公司是一家以新药研发为核心竞争力、以抗肿瘤药为核心产品的制药企业。

在做大做强国家一类新药盐酸埃克替尼的同时，不断加强自主创新，强化源头创

新、转化研究以及外部战略合作，公司研发管线逐步丰富，在研新药产品管线逐

渐丰富。 

1、研发投入情况 

公司新药研发加速推进，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持续增加。近三年，公司研发

投入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研发人员数量（人） 466 359 253 

研发人员占比 35.09% 30.95% 25.71% 

研发投入金额（万元） 67,458.50 59,003.25 38,063.98 

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万元） 34,822.16 28,633.67 17,790.97 

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占研发投

入比例 
51.62% 48.53% 46.7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43.41% 48.20% 37.09% 

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占当期净

利润的比重 
154.19% 175.11% 70.94% 

2、研发机构组成和研发人员构成 

埃克替尼上市后，公司坚持新药研发，通过自主研发和战略合作逐步充实了

公司的研发管线，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优化公司研发机构构成，建立了相对完善

的研发体系，核心组成部门为公司新药研发中心和医学部。 

公司新药研发中心下设北京新药研发中心、杭州新药研发中心、新药早期研

发部、大分子生物部、新药早期临床研究五个部门，承担小分子、大分子药物的

新药研发，包括开展新药化合物结构设计、化学合成、活性筛选、药理药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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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评价、专利申报、药学研究等临床前研究；同时负责公司早期临床项目规

划以及实施。 

根据公司业务战略，公司医学部全面负责上市前注册临床研究、上市产品医

学策略的制定和实施；负责对行业医学项目展开研究和分析，协同研发科学家制

定研究计划、协助公司进行医药项目的战略投资；全面规划国内外临床研究策略，

组织、实施国内外临床试验项目。 

贝达药业是国内业界为数不多的拥有完整的新药研发链条，具备优秀的临床

前研发、注册申报及临床研究能力和团队的制药公司。 

公司重视研发人才，始终坚持“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这一理念，吸引

了一批国际新药研发领军人才加盟。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研发人员占比超

过 30%，研发人员学历构成如下： 

学历 国内 海外 人数 占比 

博士 26 3 29 6.22% 

硕士 176 5 181 38.84% 

本科 181 2 183 39.27% 

本科以下 73 0 73 15.67% 

合计 456 10 466 100.00% 

3、公司在研产品情况 

公司研发管线丰富，目前在研新药项目 30 余项，已进入临床研究的在研产

品有十余项，主要涵盖肺癌、肾癌等恶性肿瘤治疗领域，形成了每年都有创新药

申请临床的良性发展态势。除了小分子靶向药物的研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大分

子生物药的研发工作，已经建立了大分子药物研发团队，立项大分子研发项目并

获得进展。 

公司在研产品形成了良好的衔接，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主要在研项目进

展如下： 

序号 产品 产品信息 适应症 研发（注册）阶段 进展情况 2020 年目标 

一、抗肿瘤 

1 埃克替尼 
化药 1 类，一代

EGFR-TKI 

EGFR 敏感突变非小细胞肺

癌术后辅助治疗 
临床试验 

Ⅲ期 

[注 1] 
申报 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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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 产品信息 适应症 研发（注册）阶段 进展情况 2020 年目标 

2 
盐酸恩沙

替尼 

化药 1 类，新一代

ALK 抑制剂 

ALK 阳性 NSCLC 患者的二

线治疗 
申报生产 

现场检查

[注 2] 

取得药品注

册证书 

ALK 阳性 NSCLC 患者的一

线治疗（全球多中心） 
临床试验 Ⅲ期 

完成数据锁

定 

ROS1 阳性 NSCLC 患者的治

疗 
临床试验 

主动暂停

[注 3] 
- 

3 CM082 

化药 1 类，多靶点

受体酪氨酸激酶

（RTKs）抑制剂 

既往VEGFR-TKI一线治疗失

败的转移性肾癌 
临床试验 Ⅱ/Ⅲ期 

完成数据锁

定 

联合 JS001 用于既往未经治

疗的局部进展或转移性黏膜

黑色素瘤 

临床试验 Ⅱ期 
推进Ⅲ期临

床试验 

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w-AMD） 
临床试验 Ⅱ期 持续研究 

4 MIL60 
治疗用生物制品 2

类 

晚期或复发性非鳞状细胞非

小细胞肺癌 
临床试验 申报 BLA 

配合 CDE 审

评 

5 BPI-D0316 
化药 1 类，三代

EGFR-TKI 

既往使用 EGFR-TKI 耐药后

产生 T790M 突变的局部晚期

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临床试验 Ⅱ期 
完成数据锁

定 

既往未经治疗的 EGFR 敏感

突变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NSCLC 患者（一线治疗） 

临床试验 Ⅱ/Ⅲ期 
完成患者入

组 

6 BPI-16350 
化药1类，CDK4/6

抑制剂 
实体瘤 临床试验 Ⅰ期 

推进临床试

验 

7 MRX2843 

化药 1 类，MerTK

和 FLT3 双重抑制

剂 

实体瘤 临床试验 I 期 
推进临床试

验 

8 BPI-17509 

化药 1 类，

FGFR1/2/3小分子

抑制剂 

晚期实体瘤 临床试验 Ⅰ期 
推进临床试

验 

9 BPI-23314 
化药 1 类，BET

小分子抑制剂 
急性髓系白血病 临床试验 Ⅰ期 

推进临床试

验 

10 BPI-27336 
化药 1 类，ERK1/2

抑制剂 
晚期实体瘤 临床试验 Ⅰ期 

推进临床试

验 

11 BPI-28592 
化药 1 类，TRK

抑制剂 

NTRK 基因变异的晚期实体

瘤 

获得临床试验通

知书 

获得临床试

验通知书 

启动临床试

验 

二、糖尿病 

12 BPI-3016 化药 1 类 糖尿病 临床试验 Ⅰ期 
推进临床研

究 

三、进口药品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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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 产品信息 适应症 研发（注册）阶段 进展情况 2020 年目标 

13 
帕妥木单

抗 

治疗用生物制品 7

类 

RAS 野生型转移性结直肠癌

（mCRC） 
注册申请 

申报资料准

备中 

推进 BLA 申

报 

注 1：2020 年公司提交了埃克替尼术后辅助治疗适应症的药品注册申请，该申请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10 月 22 日纳入优先审评程序； 

注 2：2020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本次批准适应症为：“适用于此前接受过克唑替尼治疗后进展的或者对克唑替尼不耐受的间

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治疗。” 

注 3：因疗效不达预期，经公司审慎评估，主动暂停推进盐酸恩沙替尼胶囊治疗 ROS1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试验。 

除上表中列示的项目外，公司还在推进 20 余个临床前研究项目，聚焦肿瘤

领域，扎根小分子靶向药物，拓展大分子药物研发。新药研发风险较高，尤其在

临床前研究阶段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公司会按照项目研发的进展情

况及时评估、决策和调整，在积极推进临床前研究项目的同时，按照证监会、交

易所有关规定对项目的重大节点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79,841.89 79,224.06 57,476.15 50,652.74 

资产总计 432,880.34 413,333.38 346,008.55 277,301.38 

流动负债 78,847.62 70,519.74 75,111.18 51,719.15 

负债合计 175,906.44 166,411.87 125,837.34 70,648.27 

所有者权益 256,973.90 246,921.51 220,171.22 206,653.11 

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权益 
256,359.69 246,053.98 218,773.33 205,196.24 

注：2020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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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95,188.49 155,392.43 122,417.18 102,635.87 

营业利润 18,731.07 26,656.39 18,070.62 22,100.22 

利润总额 18,045.99 26,645.61 18,237.29 29,065.83 

净利润 14,124.87 22,584.03 16,352.27 25,077.89 

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379.84 23,082.16 16,681.84 25,772.74 

扣非后归属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23.83 20,831.66 13,875.59 20,035.34 

注：2020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35,360.87 55,507.41 28,639.69 27,825.76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26,829.61 -66,887.90 -59,538.65 -40,453.52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1,197.35 32,381.47 39,469.76 19,760.0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14.79 21,632.86 9,169.63 5,932.30 

注：2020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 1-6月

/2020年 6月

30日 

2019 年度

/2019年12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8年12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6 0.58 0.42 0.64 

毛利率（%） 92.88 93.23 94.36 95.74 

净利率（%） 14.84 14.53 13.36 24.43 

流动比率 1.01 1.12 0.77 0.98 

速动比率 0.83 0.93 0.57 0.79 

资产负债率（%） 40.64 40.26 36.37 25.48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6.77 25.93 15.72 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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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1-6月

/2020年 6月

30日 

2019 年度

/2019年12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8年12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存货周转率（次） 0.49 0.75 0.56 0.50 

（六）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产生预期收益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药研发及研发设备升级项目”，新药研发项目面

临着以下风险，进而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产生预期收益的风险。 

（1）研发风险 

新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不可预测因素较多，在研发过程中很可能由于疗

效不确定、安全性问题等多种原因导致研发失败，从而产生研发风险。 

（2）审批风险 

新药审核周期较长、时间不确定性较强，未来审评政策存在一定程度变动的

可能，因此产品面临着可能无法取得药品注册批件和上市许可的风险，从而无法

进行上市销售。 

（3）市场风险 

创新药是医药企业重点研发方向，未来产品更新换代速度会加快，竞争加剧

可能会导致产品大幅度降价和市场推广难度加大，如果公司不能开发出具有竞争

力的产品并合理布局后续产品管线，募投项目可能面临着一定的市场风险。 

（4）销售推广风险 

创新药产品需要专业的销售推广团队进行学术推广，提高医生和患者对产品

的了解，从而提升产品认可度和使用率。另外，销售推广团队需要及时深入了解

国家医保和招标政策变化，制定合理的销售策略，以确保产品销售能够顺利落地。

因此公司面临着一定的销售推广风险。 

2、财务风险 

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到位，股本规模和净资产大幅增加，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一个投资建设过程，达到预期收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因

此公司未来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可能短期内会有所下降。此外，虽然公司本

次发行后资产负债结构得到优化，但随着未来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负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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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能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公司仍将面临一定的偿债风险。 

3、股市波动的风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影响，公司基

本面的变化将影响公司股票的价格；另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行业景气度变化、

国家重大经济政策调整、股票市场供求变化以及投资者心理变化等种种因素，都

会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给投资者带来风险。中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市

场风险较大。上述风险因素可能影响股票价格，使其背离公司价值，因此存在一

定的股票投资风险。 

4、市场竞争带来的业绩波动风险 

目前国内用于一线肺癌治疗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主要有埃克替尼、吉非替

尼和厄洛替尼。埃克替尼与吉非替尼于 2017 年 2 月同时进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

目前吉非替尼除了原研药外，还存在多家国内企业生产的仿制药。随着吉非替尼

纳入带量采购，吉非替尼中标价格大幅度下降，集采数量大幅度增加，埃克替尼

的市场竞争压力加大。另外，EGFR 为成熟靶点，该领域的治疗药物市场需求旺

盛，吸引了更多的企业进入或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并可能出现更多疗效好、安

全性高的治疗药物。这些将加剧埃克替尼的市场竞争风险，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 

5、核心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是公司持续创新、致胜市场的关键因素和重要

基础。目前医药行业的人才争夺战不断加剧，如果公司发生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流失，则可能造成项目信息、商业秘密泄漏，影响项目进度和市场销售，给公

司的产品开发以及持续性盈利带来不利影响。 

6、行业政策及药品招标风险 

医药产业是和百姓民生密切相关的产业，一直受到国家的强监管，近年来，

随着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行业政策不断调整。药品研发层面，国家鼓励药

品创新，对创新药优先审评审批；流通领域，实行两票制、营改增；医改领域，

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医保支付标准调整、药价谈判和招标采购方式改革。如果公

司不能审时度势，根据行业政策变动情况和趋势及时做好调整和应对，则会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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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7、研发费用增加带来的业绩波动风险 

公司是以研发为核心驱动力的新药公司，公司不断加强自主创新，强化源头

创新、转化研究。随着在研产品数量的不断增加，研发费用增长较快，研发费用

占收入比例较高。如果未来公司不能平衡好研发费用和收入增长的关系，则可能

带来业绩波动的风险。 

8、无形资产和开发支出减值风险 

一方面公司加强对外战略合作，获得了多个新药产品的技术和权益，形成了

较大金额的无形资产；另一方面公司加大开发支出，争取处于注册性临床阶段的

产品早日获得上市许可，因此公司无形资产和开发支出占净资产的比例较高。如

果这些新药产品的临床试验结果不达预期，或者外部竞争环境发生了重大不利变

化，导致无法支持未来经济利益流入，则可能发生无形资产和开发支出减值的风

险，对公司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证券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

股面值 1.00 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4 名，均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

符合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实施细则》和《创业板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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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98.83 475,564 46,999,990.12 6 

2 UBS AG 98.83 404,735 39,999,960.05 6 

3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8.83 1,163,614 114,999,971.62 6 

4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8.83 1,618,941 159,999,939.03 6 

5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8.83 1,452,797 143,579,927.51 6 

6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8.83 629,773 62,240,465.59 6 

7 

马鞍山中安基石长三角发展

新动能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8.83 1,011,838 99,999,949.54 6 

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8.83 1,011,838 99,999,949.54 6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8.83 637,458 62,999,974.14 6 

10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98.83 505,919 49,999,974.77 6 

11 

芜湖弘唯基石投资基金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弘唯

基石华德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98.83 315,491 31,179,975.53 6 

12 
湖南湘投军融产业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98.83 303,551 29,999,945.33 6 

13 富安商贸（江门）有限公司 98.83 303,551 29,999,945.33 6 

14 陈立群 98.83 303,551 29,999,945.33 6 

合计 10,138,621 1,001,999,913.43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0 年 11 月 16 日。发行价格为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 87.89 元/股（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公司和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

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8.83 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 

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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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10,138,621 股，未超过公司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股票上限。 

6、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束之日（指

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结束后，按照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7、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8、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200 万元（含 100,200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的投资：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1 新药研发及研发设备升级项目 112,674.73 74,2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26,000.00 26,000.00 

合计 138,674.73 100,200.00 

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

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

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

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

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

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9、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

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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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如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同意注册文件，则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三、保荐机构项目组人员情况 

（一）保荐代表人 

徐峰先生：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曾参与或负责桐

昆股份、灵康药业、艾德生物、大博医疗、宝鼎重工、安杰思首次公开发行项目，

上海莱士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迪安诊断、振德医疗、思创医惠等上市公司再融资

项目。 

金田先生：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曾参与或负责华

友钴业、正元智慧、朗新科技、鼎胜新材、道通科技和安杰思等首次公开发行项

目，赣锋锂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创智科技重大资产重组等重组项目，新国都、

冠城大通和鼎胜新材等上市公司再融资项目。 

（二）项目协办人 

马梦琪女士：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经理。曾参与中国航油

首次公开发行项目、节能风电非公开发行项目。 

（三）项目组其他成员 

项目组其他主要成员为：吴垠、张军、彭文婷、杨帆。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一）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或者通过参与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业务股票账户持有贝

达药业 281,258 股，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持有贝达药业 22,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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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自营业务账户，为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 ETF、

LOF、组合投资、避险投资、量化投资，以及依法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的事先

约定性质的交易及做市交易，根据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

的规定，该类自营业务账户可以不受到限制清单的限制。上述账户已经批准成为

自营业务限制清单豁免账户。 

除上述事项外，本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有或者

通过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

股份。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

未持有本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三）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

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以及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任职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本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

以及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任职的情况。 

（四）保荐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本保荐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

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异于正常商业条件

的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本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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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承诺 

本保荐机构承诺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贵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状

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并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同意向贵所保荐贝达

药业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本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承诺如下：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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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人已就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履行了法定的决策程序 

本次发行经贝达药业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决策程序。 

七、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说

明 

（一）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件 

1、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均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均相同，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与发行人已发行上市的股份相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每一

股份具有同等权利，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超过票面金额，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

七条的规定。 

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已经发行人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召开

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 

2、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本次发行不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发行股份，符合《证

券法》第九条的规定。 

3、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1）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核查情况： 

本次发行不存在以下情况： 

1）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 

2）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

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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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意见

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

除外； 

3）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

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4）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

为。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核查情况： 

1）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新药研发及研发设备升

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不为持有财务性投资，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

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的情形； 

3）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3）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核查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的特定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

五十五条的规定。 

（4）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和第五十七条的核查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本次发行

的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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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符合《注册管理办法》

第五十六条和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5）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的核查情况： 

本次发行通过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

五十八条的规定。 

（6）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核查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符合《注册管理办法》

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7）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的核查情况：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存在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

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况，不存在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

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况，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 

（8）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九十一条的核查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制权没有发生变化，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九十一条的

规定。 

（二）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比例要求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为 403,024,292 股，本次发行股数为 10,138,621 股，

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

中“上市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拟发行的股份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的 30%”的规定。 

八、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中信证券将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保荐协议，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2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22 

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

意识，认识到占用发行人资源的严重后果，

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发行人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建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督促高管人员

与发行人签订承诺函、完善高管人员的激励

与约束体系。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关联交易达到一定数额

需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并经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批准。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促发

行人负责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

要求和规定。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

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

行人担保行为的决策程序，要求发行人对所

有担保行为与保荐人进行事前沟通。 

7、持续关注发行人经营环境和业务状况、股

权变动和管理状况、市场营销、核心技术以

及财务状况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及时获

取发行人的相关信息。 

8、根据监管规定，在必要时对发行人进行现

场检查 

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所

需的相关材料并进行实地专项核查。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

严格履行保荐协议、建立通畅的沟通联系渠

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履

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

行关注，并进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无 

九、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徐峰、金田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 29 号迪凯银座 22 层 

邮编：310016 

电话：0571-8578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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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71-85783754 

十、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十一、保荐机构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推荐结

论 

在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的基础上，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 

鉴于上述内容，本保荐机构推荐发行人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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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张佑君 

 

 

总经理：  

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杨明辉 

 

 

保荐业务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马  尧 

 

 

内核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朱  洁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徐  峰 

 

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金  田 

 

 

项目协办人：         

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马梦琪 

 

 

保荐机构公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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